
◆为什么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能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购

买主体？

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资格取决于是否承担行政

职能。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，其功能定

位是负责直接提供特定领域公共公益服务的主体，与行政

机关性质不同，不宜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。需要

说明的是，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能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购

买主体，是指其不能购买其承担的主要事项，即不能将自

身的主要职能委托出去。为完成自身职责，公益一类事业

单位可以采购所需辅助服务事项。

◆为什么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能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

接主体？

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资格取决于是否具有市场

经营资格。按照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

位改革的指导意见》规定，事业单位承担义务教育、基础

性科研、公共文化、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

本公益服务，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，划入公益一

类，根据其正常业务需要，财政给予经费保障。因此，作

为政府举办并保障经费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不能从事市

场经营活动，应当全力履行好政府赋予的公共服务职责。

如果允许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承接政府购买服务，不利于其

集中精力履行好政府赋予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职责。鉴于

此，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宜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。


